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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苏建建管〔2020〕77 号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扎实推进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委）： 

国务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 于

今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关

于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我省根治 拖欠农民

工工资工作年度目标任务，确保各项基本制度依法依规 有效落实。现

就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条例》，扎实推进全省建 筑工人实名制管理

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条例》宣贯工作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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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的实施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根治农民工欠薪问 题的

重要批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根 治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要求的重要举措。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 深刻领会《条

例》的法制内涵和精神实质，准确把握《条例》的 主要内容和具体要求，

重点宣传解读《条例》的立法背景、重要 意义、重点制度和条文内容，

着力提升依法治欠工作的能力和水 平。要按照省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 发〈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学习宣传工

作方案的通知》精神,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创新宣传方式，做到线上和

线下相结合、实 效性与安全性相结合，通过微信徴博、标语海报、发放

宣传册等 形式，为《条例》的贯彻执行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二、进一步强化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 

推进实名制管理是落实《条例》的基础性工作，要结合《条 例》的

宣传教育，不断促进实名制管理有序、有效、实时开展， 筑牢根治拖欠

农民工工资工作的根基。房屋建筑工程建设项目要 严格落实封闭式管

理；轨道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等工程实施分段 式封闭，合理设置实名制

管理入口；老旧小区改造、房屋出新等 工程暂时无法实施封闭管理的，

应实行考勤名录登记制管理。 

1. 进入施工工地的所有人员均应实行实名制登记、管理， 不得通

过车辆通道进出，进出时间必须经实名制通道记录数据上 传。 

2. 要加快实名制人脸识别系统的升级改造，提高人员识别 

率和识别速度。 

3. 要调整施工人员进场时间，实施分区分时段入场，防止 发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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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制通道拥堵现象。 

4. 实名制考勤信息与工资发放信息每月进行工时考勤比对, 应当

由本人签字确认，作为台账资料依法保存。 

5. 所有施工人员基本信息必须录入实名制管理平台，新员 工信息

录入应当及时、全面，做到不漏一人，管理到位。 

三、严格落实工资发放主体责任 

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情况 的监督

检查，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前应当依法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 账户制度。 

1. 要签定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开户银行三方保障林议（或 合同），

有效提高工资专用账户的开户率、工资保障到位率，做 到应开尽开。 

2. 对未及时开设专用账户的项目和企业，由所在地住房城 乡建设

部门会同当地人社部门实施重点督查。 

3. 未与当地实名制管理平台实现数据联网对接，无法提供 工资发

放数据的银行，不得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4. 建设单位要及时将工程款中农民工工资部分按月单独拨 付到工

资专用账户，用于支付工程项目建设中产生的农民工工 资，工资总额应

在工程总价的 20%左右。 

5. 分包企业和劳务企业必须以委托书的形式，向总承包施 工项目

负责人提出工资代发委托；总承包施工项目负责人必须全 面承担总包代

发责任，按时督促分包企业和劳务企业核对用工情 况，及时递交经农民工

本人确认的工资明细表。 

6. 农民工工资应做到按月足额支付，不得以生活费、待发 工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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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支付，应按农民工当月实际完成工程量核算并确认的 工资明细表支

付。 

四、实现信息数据的精准归集 

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省确定的统一数据标准对各 级实名

制管理平台进行升级改造，确保数据传输质量和效率。 

1. 至 2020 年 5 月 30 日 24 时止，全省在建工程项目的实名制管 

理数据必须实现与各设区市、县（区、市）实名制管理平台无缝 对接，

做到实时传输，传输的信息数据作为各地根治拖欠农民工 工资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对实名制管理专项监管。 

2. 各设区市、县（区、市）和施工企业自建平台以及实施 “智慧

工地”管理的实名制考勤数据、人员信息、工资代发等数 

据均纳入全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服务平台的数据监管范围，同 时作

为省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监管内容，要 坚决打通信

息数据传输的堵点。 

3. 未按规定时限接入省级平台数据监管范围的自建系统（或 平台），

将一律清理出全省实名制管理的范围。 

4. 要加快全省实名制管理平台建设和布局，各地要参照省 平台数

据标准开放对接端口，确保实名制管理数据按标准应传尽 

传，确保数据的覆盖率和通畅率。 

五、加大拖欠行为的惩戒力度 

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要采取平台数据监管和施工现场实 地抽查

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监管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要坚 持关口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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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作为，坚决预防和化解拖欠事件的发生。 

1. 建立定期通报机制。我厅自今年 6 月份起，每月上旬根据 全省

实名制管理平台信息数据，对未实施实名制管理、未按月及 时发放工资

的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列单通报，并列入全省拖欠农民 工工资预警企业名

单。对新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应及时将 人员信息、专用账户开设

等基本信息录入实名制管理系统。 

2. 对连续 3 次被通报的施工项目负责人列入个人失信名单。 

3. 对连续 3 次被列入预警企业名单的企业作为重点监管，相 应扣

除企业信用分。 

4. 对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企业，一经查实，列入拖 欠农民

工工资行为失信企业名单，扣除相应信用分并限制市场准 入，报省根治

拖欠农民工工资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法实施联合惩 戒 O 

5. 对未按时将工资款拨付至工资专用账户的建设单位，将 报送省

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省范围内依法 实施通报和联

合惩戒。 

6. 各设区市、县（市、区）建设主管部门对没有严格执行 《条例》

的工程建设项目和企业，应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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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30 日印发 


